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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09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机关非公务员人员年度考核工作的通

知  

 
(深组通[2009]76号) 

  各区委组织部、区人事局，光明、坪山新区组织人事局，市直各有关单位： 

  我市2009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机关非公务员人员年度考核工作定于2009年12月25日至2010年1月

29日进行。为做好此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依据 

  本年度考核按《关于做好2005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深组通〔2005〕

59号）、《深圳市机关事业单位普通雇员管理实施细则》（深人发〔2005〕5号）的有关规定执行。其

中市管干部按照《关于暂停市管干部2001、2002年度考核及做好有关工作的通知》（深组通〔2003〕

10号）的规定执行。 

  二、考核对象 

  考核对象为事业单位职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和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人员除外）、机关事业

单位工勤人员和普通雇员。 

  三、考核要求 

  （一）各单位要按照各类岗位的不同特点，根据聘（雇）用合同或岗位责任书约定的职责任务以

及工作标准，全面考核工作人员的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 

  （二）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具体考核标准，考核标准原则上要量化，不能量化的要以

明确、具体的文字表述清楚。 

  （三）年度考核基本程序为：制定公布考核方案、被考核人员进行个人总结或者述职、填写年度

考核表、考核人提出考核等次意见、考核单位集体研究确定考核等次、将考核结果书面反馈被考核人

员并存档。 

  （四）下列人员年度考核按以下规定办理： 

  1.在考核年度内病、事假累计超过半年或因个人原因2009年度均未在职工作的人员，不参加年度

考核。 



  2.2009年新聘（雇）用人员在试用期内的，参加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定等次。 

  3.交流到现单位工作不满半年的，由现单位根据其原单位提供的个人工作情况和在本单位的工作

表现进行考核，并确定等次；在现单位工作超过半年的，由现单位根据其工作表现进行年度考核并确

定等次。 

  4.2009年度安置的军队转业干部，由接收安置单位根据其工作表现和转业时的鉴定进行考核并确

定等次。 

  5.派出学习、培训、扶贫或执行其他任务的工作人员，由派出单位根据其学习、培训或服务单位

提供的表现情况，进行年度考核并确定等次。挂职锻炼的工作人员，在挂职锻炼期间由挂职单位进行

考核并确定等次。不足半年的，由派出单位进行考核并确定等次，挂职单位应提供其表现情况。 

  6.涉嫌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尚未结案的，参加年度考核，不写评语，不定等次；被立案调查结案

后，查无问题、给予警告处分或免予处分的，按规定补定考核等次。 

  7.考核对象在受警告处分期间，参加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 

  8.考核对象在受记过、记大过处分期间，参加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定等次。考核对象在解除

处分的当年及以后，其年度考核不受原处分影响。 

  四、考核结果使用 

  （一）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 

  （二）年度考核等次与奖惩情况挂钩，具体为：考核对象在年度考核期内，被授予省部级以上荣

誉称号的，年度考核结果一般应当确定为优秀等次；获各等次记功奖励的，年度考核结果一般应当确

定为称职及以上等次。 

  （三）各单位可制定相应制度，将年度考核结果与工资、聘用等日常管理结合，具体如下： 

  1.年度考核确定为称职及以上等次的，可按照有关规定增加薪级工资，发放绩效工资，具有下年

度竞聘更高等级岗位的资格。连续两年考核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具有优先晋升职务的资格。 

  2.年度考核确定为基本称职、不称职或不定等次的，不增加薪级工资，不发放绩效工资，不具有

下年度竞聘更高等级岗位的资格；年度考核确定为基本称职、不称职等次的，应调整岗位。 

  3.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的，按照有关规定解除聘用合同。 

  五、考核奖金发放办法 

  （一）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人数，应严格掌握在本单位参加年度考核总人数的15%以内。 

  （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机关单位工勤人员年度考核奖金的发放办法按现行有关政策执行，奖

金的计发基数为本人2009年12月份工资总额，但实行学年度考核的人员以6月份的工资总额为基数。普

通雇员的年度考核奖金由财政部门根据《关于调整我市普通雇员工资福利性经费核拨标准的通知》

（深人发〔2009〕6号）规定的核拨标准拨付。高级雇员的年度考核按合同约定执行。 

  （三）考核为优秀等次的，按本人当年12月份工资总额的130%计发考核奖金；考核为称职等次

的，按本人12月份工资总额计发奖金；考核为基本称职、不称职等次，以及不参加年度考核或参加年

度考核不定等次的人员（2009年新聘（雇）用人员和考核前已退休人员除外），不发放考核奖金。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四）2009年新聘（雇）用人员和考核前已退休人员，且当年为未受纪律处分的，其考核奖金发

放办法为：按称职的标准，以当年工作月数（不足一个月的以一个月计算），按月计发（计算公式：

本人12月份工资总额÷12×当年工作月数）。 

  六、考核结果备案 

  （一）各区、各单位应按照通知要求，结合本区、本单位实际，制定年度考核工作实施方案或具

体办法，考核工作完成后，各单位应于2010年1月29 日之前，按管理权限将年度考核结果分别报送

市、区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备案。区组织人事部门应统计本区考核情况并报送市组织人事部门。 

  （二）考核结果备案材料为：1.2009年年度考核工作总结；2.《深圳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机关

雇员年度考核结果呈报表》（一式三份）及电子文档；3.《深圳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机关雇员年度

考核情况汇总表》及电子文档；4.编制管理册（备查）；5、市管干部年度考核表。有关表格可在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www.rsj.sz.gov.cn)职员与雇员专栏或“深圳组工在线”

(www.zzb.sz.gov.cn)软件及业务表格专栏中下载。 

  联系人：市委组织部欧超溢，电话：82104917，地址：市委东附楼115；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彭子苑，电话：82001738，地址：市民中心3039。 

  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09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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